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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勞工甲原受僱於乙航空公司擔任空服員，乙公司於民

國（下同）90年底以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致令航空業倍受衝擊

等為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資遣勞工甲。甲勞工認雇主

之資遣不合法，先經向當地縣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未果

後，起訴請求判決確認僱傭關係繼續存在及自終止勞動契約次日

起至准予復職日止按月應給付之薪資並各該期薪資之法定遲延利

息。歷經長達八年多之訴訟過程後，甲終於在98年11月獲得勝訴

確定判決。乙公司除准甲勞工復職外，並依確定判決主文一次補

發甲八年多訴訟期間之薪資總額新台幣（下同）700萬元，及各

月薪資法定遲延利息累計100萬元，合計800萬元整1。 

問題： 

勞工甲一次取得雇主補發八年多之薪資應如何辦理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可否將其一次獲得補發之700萬元薪資，逐年攤

提至90至98各年間，逐年計算各年度應補繳之所得稅？抑或僅能

將一次取得之薪資，全部併入實際取得年度（即98年）辦理申報

綜合所得稅？ 

法定遲延利息100萬元部分，是否得比照上揭薪資「本

金」處理原則辦理申報綜合所得稅？ 

                                                        
1
  本案例根據筆者承辦案件改寫。某航空公司於90年底主張因受美國九一

一事件影響，資遣上百名空服員。其中二十三名勞工認為雇主資遣不合

法委任筆者提起違法解僱訴訟，因訴訟期間太久（八年多），陸續有七

人選擇放棄。撐到最後於98年底獲得復職（權利）及補發薪資之勞工僅

剩十六人，實際報到復職者十人（其他六人或因結婚生子或因另有他職

選擇不去報到復職）。其後衍生勞雇雙方申報及代扣薪資、利息所得稅

等問題，遂引發本文寫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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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我國勞動基準法關於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係採法定終止事由主

義，亦即必須具有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第12條第1項各款法定事

由時，雇主才能單方面終止勞動契約，用以保障勞工工作權。雇

主對勞工片面終止勞動契約時，若事實上並不存在勞動基準法第

11條或第12條第1項各款事由者，雖然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無

效，但雇主現實上不會讓勞工回到職場繼續工作，也不會再繼續

給付勞工薪資2。勞工通常的救濟之途即是於調解不成後向法院

提出訴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同時請求雇主應按期繼續給

付自非法終止勞動契約次日起至准予復職日止之薪資及法定遲延

利息3，此在勞動訴訟實務上頗為常見4。 

對於從事律師職務之實務工作者而言，協助爭議勞工進行訴

訟，絕大多數場合，律師的任務僅止於幫勞工爭取法院勝訴確定

判決工作即告一段落。然而，對於遭非法解僱的勞工而言，在漫

長訴訟程序後取得勝訴確定判決，固是成功的一大步；惟如何收

取此一成功果實？亦即如何受領雇主按法院判決主文應給付款

項？乃至於受領歷年薪資給付暨法定遲延利息後之課稅問題，往

往困擾勞工甚多。因訴訟而一次性地受領數年薪資給付收入，以

                                                        
2
  勞工如聲請得法院暫准續付薪資之假處分時當然例外。 

3
  請參照焦興鎧等，「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

第九章勞動訴訟部分（鄭傑夫先生著），2版，2009年9月，頁585以

下。 
4
  惟亦有少數案例勞工僅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卻未同步請求給付薪資

者，查其原因有可能是因勞工考量其擔任工會理事長（或駐會常務理

事），平日都請會務公假辦理工會會務「實際上」並未對雇主給付勞

務，故要主張雇主受領勞務遲延會被挑戰，乾脆先僅求確認僱傭關係存

在部分勝訴復職，薪資補發部分則等將來復職部分勝訴後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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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年的法定遲延利息，其課稅問題如未獲公允解決，對於勞工

而言往往是一沉重負擔，對勞工形成二次傷害5，同時也容易再

度引起勞雇雙方間的不愉快6。 

以故，筆者本於多年來協助多起類此因訴訟而獲雇主一次性

給付薪資暨法定遲延利息的「判決確定後」爭議處理經驗，參酌

已運作多時的稅法實務，希冀能對此因訴訟而一次獲數年薪資給

付（包含法定遲延利息）之課稅問題略作問題釐清，對於爾後類

此問題之解決有所助益。             

為此，本文之重點即在於先釐清上開案例所涉及納稅義務人

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的薪資所得歸屬年度，究應以實際取得全部

薪資現金之年度（即98年度）為準？抑或得將其取得薪資所得分

年歸入其遭違法解僱各該（原應取得薪資）所屬年度內，再逐年

辦理各該年度應繳之綜合所得稅額補申報（即分年攤提至90年至

98年，分別計算90年至98年各年應補繳之所得稅）？兩者作法究

以何者較為妥適？以下即先就我國稅法薪資所得歸屬年度的認定

略作整理（下文貳部分）。其次，就一次取得補發數年薪資課稅

實務運作之演變作介紹，同時提出筆者個人粗淺看法（下文參部

分）。接著再針對法定遲延利息課稅問題、實務運作與可能合理

之處置等作一分析（下文肆部分）。最後則是回到案例問題之處

                                                        
5
  按此乃因遭雇主非法解僱勞工通常所提起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往

往需歷經多年法院審理時程，勞工於期盼回復工作權之前提下也通常未

敢再另尋工作。數年訴訟下來，無薪資收入之勞工常有須靠親友借貸或

救濟而維生者，一旦訴訟確定後，除勞工有立即性之勝利喜悅外，接下

來龐大的課稅負擔，也會讓勞工深感政府之無情對待。 
6
  實務上常發生勞工至雇主處領取依確定判決主文所示之數年薪資暨遲延

利息數額時，雇主主張必須依法先代扣所得稅故實際給付金額少於判決

主文所命金額。此時對於代扣所得稅等課稅問題之爭議，容易讓原已因

訴訟而信賴關係薄弱的勞雇雙方再起紛爭而互認對方存心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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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藉此提出本文之結論（下文伍部分）。 

貳、薪資所得之年度歸屬原則 

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度5月1日起至同

月31日止，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或營業收入總額之項

目或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依其全年應納之結算

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之。是以，於一般正常情形下，勞工針

對其薪資所得的稅務申報繳納，應於本年將上一年度各期薪資所

得併入其他類所得後算出所得總額，扣除免稅額、各類扣除額後

按該當稅率申報完納綜合所得稅。然而在例外狀況下，即類如本

文所述勞工因遭雇主違法解僱，嗣後獲得法院勝訴判決確認僱傭

關係存在並一次領取雇主所給付前數年間之薪資時，勞工究竟應

如何申報所得稅？究應分年計算課稅或以實際取得年度一次全額

課稅？所得稅法並無相關明文規定，遂產生適用上之疑義。在回

答此問題前，應先回到稅法上關於所得歸屬年度的認定；亦即，

我國所得稅法中，關於所得總額或收入總額之歸屬年度，究竟應

以「權責發生制」或「現金收付制」，作為判定歸屬年度之基

準。 

一、權責發生制 

所謂「權責發生制」，依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2項規定：

「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

時，即行入帳。決算時收益及費用，並按其應歸屬年度作調整分

錄。」故如以「權責發生制」來認定所得歸屬年度時，以該所得

「確定應收」之年度即作認定，不問何時實際獲得給付；簡單來

說，不論所得實際收入時點為何，應以所得權利發生（權責發



第6頁，共30頁 

 

生）時點作為認定基礎。 

在勞動訴訟實務上，也常有類似「權責發生制」的爭議。勞

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前段規定：「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

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

額。」條文中所稱的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究竟係指「應

得總額」或「實得總額」？例如以加班費、績效獎金來說常有延

後發放之約定（例如當月份之加班費需等月底結算加班時數後次

月才發放、季獎金需每一季三個月期滿結算後於第四甚或第五個

月才發放），則計算平均工資時，如以「發生」加班或績效事實

的月份計算時，即是「權責發生制」。反之，如以勞工實際入帳

的當月計算，不管是何時發生加班、績效之事實者，則即是下述

的「現金收付制」7。 

採權責發生制的優點，在於金額之計算具有合理確定性，較

能反應營利事業當年度損益之情形，避免人為不當操縱規避稅

捐；惟其缺點則在於稅捐機關對於何謂「權責」發生時點，恐有

實際認定上之困難；以勞工薪資所得為例，稅捐機關通常僅能以

雇主實際支付、勞工實際收入時點作認定，至於勞動私法關係中

薪資債權的發生時點，僅勞雇雙方私人最為詳知。 

二、現金收付制 

現金收付制，依商業會計法第10條第3項之規定：「所稱現

                                                        
7
  依筆者經驗大部分判決似均採「權責發生制」。但亦有少數採「現金收

付制」者，例如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三年度勞上更（一）字第一一號判決

意旨：「平均工資應以退休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為據，而非以6個月

工資發生總額為據，則上訴人丙○○在89年2月所領之加班費既為

35,536元，無論此筆加班費是發生在1月或2月，亦應以此數計算資遣

費。」依本判決意旨似採現金收付制。 



第7頁，共30頁 

 

金收付制，係指收益於收入現金時，或費用於付出現金時，始行

入帳。」現金收付制優點在於以實際收受現金之時點，作為衡量

稅捐負擔之基準，較符合量能課稅原則8。易言之，就課稅對象

而言，以其實際收付、已實現之收付，作為所得年度歸屬認定時

點，可以客觀反應其稅捐支付能力。即如假設該個人或勞工在去

年度實際、實現總收入為100萬元，吾人可以推論該個人可以就

此已實現收付的範圍內有繳納稅賦的能力，不但對於稅捐機關的

課徵與認定較為容易（不必實質去認定權責發生時點），且符合

所謂量能課稅原則。所謂「量能課稅原則」9係以個人之經濟上

負擔能力作為標準來定課徵稅捐之原則。「能」，乃指人民支付

能力之意10。量能課稅原則重在既定的事實上，依客觀事實判斷

納稅義務人有無，以及多大的負擔稅捐能力11，且受憲法平等原

則12之拘束。相較於量益原則與人頭稅原則13更合於一般人對於

                                                        
8
  陳炎輝，從時效論應付費用轉列收入違憲，稅務研究月刊，第191期，

2009年8月，頁1-2。 
9
  柯格鐘，量能原則作為稅法之基本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136期，

2006年9月，頁95。 
10

  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版，2004年11月，頁225。 
11

  黃茂榮，稅捐法規之違憲審查，收錄於稅法總論法學方法與現代稅法

（第二冊），植根法學叢書，2005年，頁201。 
12

  雖然我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量能課稅原則，然憲法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

與保障（憲法第15條），另一方面國家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得以法

律限制財產權（憲法第23條），此種為公共利益所作犧牲，以平等犧牲

作為前提（憲法第7條）。量能課稅原則受憲法第15條、第23條、第7條

之拘束。葛克昌，稅法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北京大學出版社，1

版，2004年11月，頁125。 
13

  在量益原則底下，決定稅捐負擔之程度之具體化標準可分為兩種：從
「受益負擔」之觀點，據實計算個人從國家所享受之保護或服務（利

益）的客觀價格，以決定其應負擔之稅捐額；應從「成本費用補償」
之觀點，計算國家因為提供人民保護與公共服務所產生之成本費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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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正義之想法。 

以一般勞工薪資所得收入與課稅情形而論，通常私人間並無

設帳機制，對於私人任憑己意變動所得實現年度之可能性較低，

雇主對勞工實際給付者，通常即是代表該薪資債權成立與存在時

點，故基於稽徵便利應採「現金收付制」。且在一般狀況下，無

論採取「權責發生制」或「現金收付制」，其處理結果並無不

同。 

三、小 結 

前述兩種「權責發生制」、「現金收付制」用以作為年度所

得如何歸屬之認定基礎，在實際運作上，勞工於一般情形下對年

度薪資所得之認定與申報，採取所謂「現金收付制」者，以勞工

當年度收入總額作為其年度所得數額之認定，並不需特別去審酌

權責發生時點。稅捐實務如此運作，主要也係基於稽徵便利；且

於一般正常情形下，勞工年度薪資之實現收支與薪資債權，應屬

相同，故在結果論上，無論採取「權責發生制」或「現金收付

制」，二者可能差異不大甚或毫無差別。 

然而回到本文一開始設定的問題，如果勞工因遭違法解僱透

過訴訟救濟而於嗣後一次領取雇主所補發數年之薪資給付時，此

時採取「權責發生制」或「現金收付制」來認定所得歸屬年度，

                                                                                                                        

由享受之國民共同負擔稅捐，加以填補。惟納稅義務人之具體使用利

益，應如何加以計算而具體化？且量益原則無法進一步說明，為何個人

稅捐負擔會有差異之問題？而人頭稅相當簡單，無論百萬富翁或者乞丐

均繳交相等數額之稅捐，不但平等，且有效率。惟此種齊頭式平等作法

不但違反大多數人意願，且現代國家之龐大財政支出，根本無法倚賴此

種齊頭式平等之人頭稅所取得之稅收加以平衡。柯格鐘，量能原則作為

稅法之基本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136期，2006年9月，頁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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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會產生重大差別。倘如與一般正常情形相同，採取「現金收付

制」來認定勞工所得歸屬年度，則此時勞工實際取得所得之年度

因「多年薪資一次給付」之結果，將產生所得額大幅提高，甚至

倍數成長之情形，造成需適用高課稅級距及高累進稅率而負擔高

額所得稅之結果；其餘未實際受領薪資給付之年度，年度所得數

額為零（假設無薪資外其他類所得），固無須課稅，但亦無法享

受一定範圍內之免稅額、扣除額等利益，一來一往，勞工稅務負

擔較諸正常受薪時期更為不利。 

惟若於類此例外情形勞工因故於日後一次性地受領前數年累

積薪資時，對於所得年度的認定改採「權責發生制」，即得將此

一次性事後受領之薪資所得，分攤到各原應領得之年度內計算、

申報，此如同擬制回復到勞工未被解僱狀態下一般正常受領薪資

下之狀態。從而，勞工因故於嗣後一次性領取數年來累積之薪資

時，採取「權責發生制」或「現金收付制」，將影響勞工稅賦權

益甚鉅。 

參、因訴訟一次取得數年薪資之課稅實務 

關於納稅義務人多年工作薪資所得，因故導致於同一個年度

集中實現時，其所得稅究應如何課徵？如何處理方具備課稅之合

理與公允？本文就我國稅捐稽徵機關實務運作暨其演變，先作一

介紹，再提出個人粗淺見解。 

一、我國課稅實務運作之演變 

納稅義務人多年工作薪資所得，因故於嗣後一次性實現時，

我國課稅實務之處理，約計有下述幾個時期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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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稅捐稽徵機關均採「現金收付制」 

早期財政部行政函釋就此問題很明顯均持「現金收付制」之

立場。財政部59年7月9日台財稅字第25193號函稱：「補發之薪

資，應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財政部賦稅署60年6月2日台稅

一發字第368號箋函更明確指出：「查所得之所屬年度，應以實

際給付之日期為準，納稅義務人因案停職後，於復職時服務機關

一次補發其停職期間之薪金，自應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按實

際給付之總額，合併補發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 

而前述行政解釋函令對於司法之影響，則可參諸最高行政法

院 八 十 二 年 度 判 字 第 二 三 二 六 號 判 決 指 出 ： 「 系 爭 薪 資 所 得

794,265元雖包含原告74年7月至79年9月停職期間之薪資，但其

係原告於79年度取得各該補發之停職期間薪資，既係79年度取

得，自應按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合併79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

矧財政部賦稅署為中央賦稅主管機關，基於職權，依據各有關法

令規定及經驗法則為首揭函釋，以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調

查、審核之準據，與所得稅法之規定並無牴觸，亦與憲法租稅法

定主義、租稅平等原則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51、210、

218號解釋有關租稅法定主義亦無違背。」 

是以，我國稅捐稽徵機關或司法實務早期見解並不區別因何

種原因取得薪資所得，一律均按當年度實際給付之總額，於當年

度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即採所謂「現金收付制」。上揭財政部

賦稅署60年6月2日台稅一發字第368號函釋其後並經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84年3月31日釋字第377號解釋認定與憲法並無牴觸14。 

                                                        
14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84年3月31日釋字第377號解釋文：「個人所得之

歸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及第八十八條規定並參照第七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亦既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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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377號解釋理由書末段之影響──公務員因案
停職後之一次性給付 

公務員因法定原因停職，其後復職時一次領取停職期間之俸

給，與勞工遭違法解僱事後經法院判決勝訴一次補發薪資，其法

律性質雖一為公法上俸給，另一為私法上薪資，但在所得稅法上

均屬「薪資所得」性質，則無二致。故有關公務員因故停職其後

復職一次領取停職期間之俸給所產生之所得稅問題，於勞工之薪

資所得稅賦問題之探討有相等之參考價值。查有關前者是否仍按

財政部賦稅署60年6月2日台稅一發字第368號函釋意旨，依照實

際取得年度一次全額課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7號解釋

對此雖未明確表示意見，惟該號解釋理由書最末段卻指出：「至

於公務員因法定原因停職，於停職間，又未支領待遇或生活津貼

者，復職時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俸給，與納稅義務人得依己意變

動其所得給付時間之情形不同，此種所得係由長期累積形成，宜

否於取得年度一次按全額課稅，應於所稅法修正時予以檢討，併

予指明。」可知大法官隱然認為公務員復職時一次取得補發停職

期間之薪資，似「不宜」按實際取得年度一次全額課稅，故指明

立法院於所得稅法修正時，應予以全盤考量檢討。 

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 

然自司法院大法官會議84年3月31日釋字第377號解釋公布迄

今，我國所得稅法雖歷經數次修正，立法者卻均未對於釋字第

                                                                                                                        

徵，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發生於該年度。財

政部賦稅署六十年六月二日台稅一發字第三六八號箋函關於納稅義務人

因案停職後，於復職時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其停職期間之薪金，應以實際

給付之日期為準，按實際給付之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之釋示，符合上

開所得稅法之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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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號解釋理由書末段所指公務員因案停職，嗣後復職時一次取

得補發停職期間俸給，課稅基準要如何認定之問題予以檢討修

正。不過財政部亦察覺上開情形若仍按「現金收付制」原則在實

際取得年度全額課稅，對納稅義務人不盡公平。故財政部於88年

8月12日發布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內容略為：「納稅義

務人因涉及刑事案件或公務人員懲戒案停職，嗣後經判決確定獲

准復職，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有關應納稅

額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於復職時，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

資所得，均屬實際補發年度之所得，扣繳義務人應於給付時，依

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應於次年一月底前開具扣繳暨免扣繳

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扣繳義務人於填發扣繳暨免扣

繳憑單予納稅義務人時，應同時填具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

予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領取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其屬補發

以前年度部分，應於辦理復職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於

申報書中註明補發之事實及金額，除檢附相關之扣繳暨免扣繳憑

單外，並應檢附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俾供稽徵機關計算

補徵綜合所得稅。其屬補發復職當年度之薪資部分，仍應併入復

職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稽徵機關接獲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後，應依

納稅義務人提供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之各年度薪資所得總

額，分別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補徵之稅額後，彙總

一次發單補徵復職年度之綜合所得稅。」而財政部賦稅署60年6

月2日台稅一發字第368號箋函之函釋，於本號函釋發布後，停止

適用。 

是納稅義務人（專指公務員）因刑案或懲戒案停職未能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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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嗣後停職原因消滅一次領取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其個人

綜合所得稅之核課已從「現金收付制」即按實際取得薪資年度一

次全額課稅，改採「權責發生制」，得分別按各該應取得年度申

報各年所得，稅捐稽徵機關再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計算納

稅義務人應徵或應補繳稅額。 

勞工一次性取得數年薪資給付之處理 

由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7號解釋理由書末段以及財

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指涉之對象均僅

限於公務員，故實務上便認定僅限公務員因涉刑事案件或因懲戒

案停職，嗣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復職者（通常為

經判決無罪確定或僅受撤職與休職以外懲戒處分），其獲准復職

後一次取得數年薪資者，始能例外適用「權責發生制」之概念。 

至於納稅義務人如非公務員者，並無上開財政部88年8月12

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之適用。故勞工如因遭雇主違法

解僱，俟嗣後一次領取補發數年薪資時，因未能適用上開財政部

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造成納稅義務人於領

取一次補發之數年薪資時，需按實際取得薪資之年度全額課稅，

致受領之當年度所得總額將比以往年度所得提高數倍，需適用高

課稅級距及高累進稅率而負擔高額所得稅之結果，對非公務員之

勞工實屬苛刻不公。 

此種情形一直到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二四號判

決15及九十四年度判字第四二七號判決16兩號判決陸續作出後，

                                                        
15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二四號判決之案例事實為某甲所任職

之乙公司，因重整之故，嗣於83年度一次補發公司積欠某甲各年度之薪

資，某甲認為公司補發之薪資性質應適用財政部88年函釋得分年計稅亦

或準用所得稅法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3項「變動所得」規定減半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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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勞工若因故未能按時取得薪資，嗣後一次領取補發數年薪資

之 情 形 ， 亦 得 類 推 或 直 接 適 用 財 政 部 財 稅 字 88年 8月 12日 第

881932202號函釋意旨，才獲得解決。此後無論是公務員抑或勞

工因故未能按月領取薪資，嗣後因雇主補發而一次領取積欠數年

薪資時，均能適用財政部財稅字88年8月12日第881932202號函釋

意旨，按補發年度分年歸入所屬年度予以計算納稅義務人應徵或

應補繳稅額。 

二、實務見解之評析 

以下為本文對於納稅義務人事後一次領取補發薪資認定課稅

基準之粗淺看法並對實務見解略為評釋如后。 

                                                                                                                        

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三七九五號判決認為財政部88年

函釋僅適用公務人員因涉及刑事案件或懲戒案件停職，財政部台北市國

稅局未予比照辦理並不違反平等原則，且補發薪資並非「變動所得」，

故維持台北市國稅局複查決定。某甲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最後

認定本件案例事實有財政部88年函釋之適用，方能還原收付實現原則，

始符公平，爰將原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廢棄及

撤銷。 
16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四二七號判決之案例事實為乙公司87年

度給付某甲薪資所得中，其中384,500元係該公司於79年3月至87年8月

僱用某甲期間內，因未按其年資給予特別休假、國定假日、例假日及特

別休假日之薪資，經勞資雙方和解所得之補償金，某甲主張系爭補償金

為薪資，應准予按任職期間分年計算核課所得稅，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認為係其他所得，且無財政部88年函釋之適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

二年度簡字第三七五號判決認為基於公平原則，應有財政部88年函釋之

適用而判某甲勝訴。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不服提起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認定系爭補償金性質為薪資，且有財政部88年函釋之適用，故駁回財政

部台北市國稅局之上訴。自此之後確立勞工因故未能按月領取薪資，嗣後集

中一次領取，亦有財政部88年函釋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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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所得稅法關於所得歸屬之認定，並未明示採取
何制 

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7號解釋認為個人所得之歸屬

年度，依照所得稅法第14條17、第88條18規定並參照同法第76條

之1第1項19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即採取所謂「現金

收付制」。據此，前揭大法官解釋文明白指出財政部賦稅署60年

6月2日台稅一發字第368號箋之釋示，未違反上開所得稅法之規

定，與憲法亦無牴觸，固非無見。然仔細檢視我國所得稅法條

文，對於年度所得歸屬的認定，其實並未明文採取所謂的「現金

收付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7號解釋從所得稅法上開

相關條文意旨推敲，認定我國所得稅法認定所得歸屬採「現金收

付制」之結論，本文以為在一般正常情形下，或從稽徵機關核課

個人綜合所得稅之便利性，與納稅義務人於領取所得時，同時即

可預期其明年申報所得稅時之數額可預見性，及防止納稅義務人

藉由變動領取所得之時點以規避稅課之目的，關於個人綜合所得

稅之歸屬年度之認定採「現金收付制」，固屬允當之原則。惟在

特殊情形，例如公務員因刑事案件或因懲戒案先行停職，於復職

時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數年之俸給，諸如此類具有法定原因

且非可歸責於己之原因，導致事後集中一次領取補發數年薪資之

情形，，，，倘仍採「現金收付制」作為認定所得歸屬之基準，則非允

                                                        
17

  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

合併計算之。」 
18

  所得稅法第88條第1項：「納稅義務人有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

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

定繳納之。」 
19

  舊所得稅法第76條之1第1項：「對於公司未分配盈餘歸戶，按其歸戶年

度稅率課徵所得稅，而不問其實際取得日期之規定。」（按：現行所得

稅法業已刪除第76條之1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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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及公平。 

前述認為非屬公允的理由，在於當公務員復職時，服務機關

係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6條20之規定，一次補發停職數年期間俸

給予公務員，此補發之公俸既屬於「停職期間各年度之俸給」，

按所得稅法第14條「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第三類

薪資所得合併計算之」之文義解釋，該補發之俸給實質上非屬領

取年度之薪資所得，應准予納稅義務人補行辦理停職期間各年度

綜合所得稅之申報，方符法義。再從稽徵實務便利性而言，公務

員之俸給具有固定性、經常性，及週期性發生等特質，復以政府

機關均備有完整之會計、審計帳簿，薪資數額、發放記錄等均留

有相關紀錄可供稅捐稽徵機關查核，是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所得發

生年度，殆無認定上之困難。承認納稅義務人得補行辦理各年度

所得稅之申報，始符所得稅立法意旨之當然解釋21。 

況且財政部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7號解釋理由書

末段意旨，所發布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

釋，將此種納稅義務人因故未能領取薪資，嗣後一次領取停職期

間之薪資所得，亦得分別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徵或

補繳稅額，已然針對此類集中一次領取數年補發薪資之特殊情

形，例外改採「權責發生制」，准予納稅義務人補行辦理各年度

綜合所得稅之申報。在我國個人所得稅之所得歸屬年度之認定，

歷次所得稅法修正均未明文表示採取何制之情況下，財政部上開

88年函釋意旨恐似已有牴觸大法官釋字第377號解釋所揭櫫「我

國所得稅法採取現金收付制」意旨之疑慮。故本文見解以為，為

                                                        
20

  公務員懲戒法第6條之規定：「依第三條第一款或第四條規定停止職務

之公務員，未受撤職或休職處分或徒刑之執行者，應許復職，並補給其

停職期間之俸給。」 
21

  劉鐵錚大法官釋字第377號解釋不同意見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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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所得稅法之解釋邏輯前後矛盾，應認我國所得稅法就個人所

得稅歸屬年度之判斷，並未明文表示採取何制，而應視納稅義務

人薪資之性質並參酌取得之原因事實，在一般情形分別適用釋字

第377號見解所揭櫫「現金收付制」，在特殊情形則適用財政部

88年度函釋意旨之「權責發生制」，方為妥適。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之適用對象不應
限於公務員 

在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公布後，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二四號、九十四年度判字第四

二七號判決作成前，實務傾向認為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

第881932202號函釋僅能適用於公務員因案停職，嗣後經判決確

定獲准復職之情形。倘納稅義務人因私人間債權債務關係積欠薪

資（例如本文案例所涉的非法解僱之勞工），嗣後一次取得薪資

給付之情形，仍應併入其實際取得日期所屬年度課徵綜合所得

稅，稅捐稽徵機關未予比照適用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

881932202號函釋意旨，並無違反平等原則22。 

惟本文認為所謂「薪資」，係指受雇主指揮監督而提供勞務

之報酬，其報酬係基於其職務關係而獲得23，且按月累積發生，

核其性質係具有「固定性」、「經常性」、「反覆發生之週期

性」，無論公務員或勞工就薪資所得而言並無二致。且我國所得

稅法關於公務員與勞工，亦未區分而適用不同課稅標準；又公務

員未能按月領取薪資之原因（例如因刑事案件或懲戒案件先行停

職）與勞工遭違法解僱等情形，同屬非因己意變動亦非可歸責於

                                                        
22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三七九五號判決意旨參照。 
23

  吳金柱，所得稅法之理論與實用（上），初版，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2008年，頁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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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事由所致。再者無論公務員或勞工，其就停職期間負擔稅捐

之能力二者亦無不同。故本於「相類似之事務，應為相同處理」

之平等原則要求，勞工遭違法解僱致一次領取數年補發之薪資，

基於上述理由，應有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

函釋之適用，方符課稅公平原則。是以，稅捐稽徵機關早期以納

稅人職業非屬公務員為由，對其補領薪資而為不同課稅方式，並

無形式合法性與實質正當性之理由，即涉以職業身分為不當之連

結，而屬不公平且恣意之差別待遇，已然侵害憲法保障人民平等

權24，自不待言。 

勞工因故一次取得補發數年之薪資，亦應適用財政
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意旨方
符量能課稅原則及公平原則 

按人民所得之所以需負擔租稅，乃在於財產權受憲法保障之

同時，國家為了公共利益所必要，依憲法第23條規定得以法律限

制之，亦即所有權負有社會義務25。是以，國家非根據法律，不

得要求國民繳納稅捐，而且僅於具體的經濟生活事件及行為，可

以被涵攝於法律之抽象構成要件前提下時，國家之稅捐債權始能

成立26，此即為我國憲法第19條所揭櫫之稅捐法定主義之意旨。

稅捐法律對於各項發生之課稅生活事實，需以內容具體、範圍明

確之方式，明確規定人民應負擔納稅義務的範圍於構成要件裡，

使人民事前預測其行為應徵納稅款之額度，其後關於稅捐構成要

件是否合致，再由稅捐稽徵機關對於人民之行為予以審認。又涉

                                                        
24

  陳炎輝，從時效論應付費用轉列收入違憲，稅務研究月刊，第191期，

2009年8月，頁1-2。 
25

  葛克昌，所得稅與憲法，自版，翰蘆圖書總經銷，3版，，，，2009年，頁

10。 
26

  陳清秀，稅法總論，5版，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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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

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27之公平原則為

之，此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20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又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65號、第597號等解釋業更

已明文揭櫫「量能課稅原則」為憲法上租稅負擔分配之立法原

則，是以立法者制訂相關稅法法律，司法機關解釋稅法法律，甚

至行政機關執行稅法法律，均應服膺量能課稅原則28，自不待

言。再者，所得稅法固為國家向人民徵收所得稅之依據，但其規

定亦有部分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之理念，例如於所得稅法

中，納稅義務人於年度所得中得享有減除免稅額、標準扣除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等規定，即為維持人民最低生活之必要措

施；另外，為符合社會正義，達成課稅實質平等，而有課稅級距

及累進稅率之規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77號劉鐵錚大法

官不同意見書參照）。查我國所 得 稅 法 之 所 以 使 用 「 課 稅 級

距 」 設 計 ， 就 是 為 了 區 分 不 同 所 得 者 ， 所 應 負 擔 的 稅 負 程

度 ， 每 一 級 距 各 自 代 表 納 稅 人 所 得 能 力 與 其 稅 負 的 合 理 水

準 ； 採 取 累 進 稅 率 課 稅 ， 即 為 符 合 量 能 課 稅 原 則 。 一 言 以 蔽

之，所得愈高者，代表經濟上給付能力愈高，所得稅負擔自然

較重。  

早期稅捐機關不問納稅義務人一次受領數年補發薪資，是否

出於己意變動或可歸責於己之事由，逕以「現金收付制」作為課

徵所得稅之認定基準，將造成納稅義務人一來無法事先預測其應

                                                        
27

  所謂實質課稅原則，係指無論稅捐之課徵，不論是稅捐主體、稅捐客

體，或歸屬之判斷，均應以經濟實質為準。柯格鐘，論量能原則，成大

法學，第14期，2007年12月，頁99。 
28

  柯格鐘，量能原則作為稅法之基本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136期，

2006年9月，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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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款為何（蓋訴訟勝訴與否、判決何時確定，以及何時可以領

取補發薪資均屬未定之數），而與前述量能 課稅 原則 相悖 。再

者 ， 納稅義務人於停職或遭非法解僱期間不僅已先無任何原來

之薪資收入而可供維生，事後一次性取得此早應給付之薪資收入

時，又無法先行扣除本來於停職各該年度原得享有之各項免稅額

及扣除額之利益。以故，勞工或公務員一次性地補發停職數年期

間之薪資時，如全部併入受領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將造成納稅

義務人雙重不利益，不但牴觸稅捐法定原則，更有嚴重侵害納稅

義務人受憲法保障生存權之疑慮！ 

是以，本文以為，量能課稅原則既為稅法之基礎原則，其要

求國家依照納稅人之經濟負擔能力予以課稅，用以實現稅捐之公

平 與 正 義 ， 倘 勞 工 非 因 可 歸 責 於 己 之 事 由 （ 如 遭 雇 主 違 法 解

僱），事後一次取得補發數年之薪資，亦應如同公務員因案停職

事後領取停職期間之薪俸情形，直接適用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

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意旨，方符稅捐公平原則之要求。 

肆、因訴訟一次取得數年薪資之法定遲延利

息課稅實務 

違法解僱訴訟中一般除請求判准給付非法解僱期間的薪資

外，另基於雇主各期薪資給付遲延之事實，勞工通常均會附帶 

請求各期薪資之法定遲延利息。實務上因訴訟期間有時頗為漫 

長（例如本案例所本之事實即長達八年多），且目前銀行利率甚 

低29，法定利率年息5%遲延利息請求之利益即屬相當可觀。茲謹

先行介紹我國就各期薪資遲延利息所得之課稅實務處理模式，之

                                                        
29

  以本文撰寫之99年6月而論，一年期定存利息約僅年息1%左右，5%年

利率之法定遲延利息即等同五倍銀行定存利息，利益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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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析述該實務運作之合理性。 

一、實務見解簡介 

關於一次取得數年法定遲延利息給付是否應課徵及如何課徵

所得稅之問題，應先探究法定遲延利息之性質為何。 

財政部83年6月16日以台財稅字第831598107號函釋略稱：

「……二、訴訟雙方當事人，以撤回訴訟為條件達成和解，由一

方受領他方給予之損害賠償，該損害賠償中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

害部分，係屬損害賠償中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係屬損害

賠償性質，可免納所得稅；其非屬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核

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九類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

所得稅。三、……損害賠償性質不包括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

規定之所失利益。」開宗明義先認定如訴訟當事人受領者係「損

害賠償」即非所得，但所謂「損害賠償」僅限於「填補債權人所

受損害部分」。至於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定之「所失利益」部分

則非屬「損害賠償」性質，而應歸類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九類規定之「其他所得」（現行所得稅法將「其他所得」改列在

第14條第1項第十類）。 

至於因訴訟一次取得之數年利息其性質為何？財政部91年3

月1日台財稅字第0910450881號函釋指出：「納稅義務人因案停

職，嗣後既經判決確定獲准復職，其停職原因自始即不存在，其

一次領取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與納稅義務人私人間因債權債務

關係向法院提起訴訟一次取得之數年利息所得，二者之情形有所

不同。是納稅義務人一次取得數年之利息所得，應併入其實際取

得日期所屬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尚無本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

字第 881932202號 函規定之適 用。」上揭 函釋所指之 「利息 所

得」應係指一般金錢債務之利息，只因債務人未按期支付，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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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訴訟請求一次性地獲得給付，仍不失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第四類之「利息所得」性質。此時，債權人一次取得前數年累

積的各期利息，財政部堅守「現金收付制」原則，不准債權人援

引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規定予以攤分到

各該應取得年度。 

至於法定遲延利息如何課稅？實務上均以其為「利息所得」

的一種。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九八八號判決認為：「所得

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所定：『利息所得：凡公債、公司

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利息之所

得』，係屬一種例示規定，所謂利息並不限於條文所例示之情

形，僅須該所得具有利息之性質均屬之。查法定遲延利息其性質

亦屬於利息之一種，且本案係退稅之法定利息，並非依法令規

定，具有強制性質儲蓄存款之利息，而退稅係屬公法上之不當得

利請求權，其附加之遲延法定利息，亦非損害賠償之性質，不合

免納所得稅之要件。又系爭利息既屬法定遲延利息，其顯非出於

儲蓄目的之存款而所得之利息，亦與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目第三小目所定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之規定不符。」最

高行政法院上揭判決認為法定遲延利息也是第四類所得「利息所

得」的一種，但不能享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之利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七年度訴字第二二九六號判決則指

出：「系爭所得5,227,009元係原告與國泰人壽公司、安泰人壽公

司及遠雄人壽公司等3家公司因保險理賠金事件提起訴訟，而獲

賠償金額之延滯利息30，計息期間自88年初起至94年初清償日

                                                        
30

  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

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年利一分即年利率

10%，為民法法定利率之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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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此為原告所不爭執，並有台灣高等法院92年度保險上字第27

號民事判決等影本資料可稽。足見系爭所得為一次取得數年之利

息所得，依首揭規定，其所得性質核屬利息所得，原核定就原告

實際取得日期所屬之94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於法並無不合。原

告雖稱：本件利息所得一次領受，並非原告所願，其性質與前述

之慰勞金或復職一次領取之薪資相同，應屬於所得稅法第14條第

3項規定之變動所得，否則亦應准予比照復職薪資分年計算課稅

云云。惟查：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之變動所得，雖

係採例示式規定，利息所得未在例示範圍之內，然鑑於所謂變動

所得，其特徵在於『多年努力之所得實現於一年』，利息所得並

無『多年努力之所得實現於一年』之特徵，核其性質應非屬變動

所得。」本則判決認法定遲延利息亦屬「利息所得」之一種，與

前揭最高行政法院見解一致，其更進一步認定亦非所謂的變動所

得，不能半數免稅。 

綜合上揭實務見解可知，雇主違法解僱勞工致遲延給付薪

資，勞工起訴並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按年利率

5%計算各期應付薪資之法定遲延利息，目前實務上認其性質並

非填補現存財產減少之損害賠償，而仍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

第四類規定之「利息所得」，依法應課徵綜合所得稅。且更認此

種因私人間債權債務關係向法院提起訴一次取得數年法定利息所

得，非屬薪資，故無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第881932202號函

釋及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二四號與九十四年度判字

第四二七號判決意旨分年攤提所得額之適用，仍應併入實際取得

日期所屬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並由雇主於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同

時，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先行辦理扣繳，此亦係我國目前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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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普遍之作法31。 

二、法定遲延利息是否為所得稅法上之「所得」？ 

按所得係所得稅法之核心，故需先認定納稅義務人所取得之

收入係所得稅法上之「所得」，其後方能對之加以課稅。關於所

得理論之探討，學說上主要有「泉源說」、「交易所得說」、

「純資產增加說」等各種立論；所謂「泉源說」係指某物是否 

認定為所得之標準，取決於是否有一個獨立的、流出的泉源存

在；「交易所得說」則謂是否為所得之標準僅以納稅義務人透 

過營利活動在市場所實現之經濟成果，作為衡量個人經濟能力 

之標準；「純資產增加說」意指一定期間內，於經濟上、淨資 

產的增益32。 

惟從我國所得稅法第8條第1款至第10款之例示規定，所得稅

法之「所得」解釋上至少有兩項特徵：（一）形成財產增加；

（二）該財產增加係由市場交易而來。就第（一）項所稱「形成

財產增加」之特徵而言，此得從我國所得稅法第8條所例示「股

                                                        
31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刊登稅務新聞乙則：「高雄市陳先生詢問，其因公

司未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而提起訴訟，經法院判決確定獲准

復職，其領取公司依判決給付之利息，是否亦適用財政部88年8月12日

台財稅第881932202號函釋，因案停職於復職時一次領取停職期間之薪

資分年計算課稅之規定？」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則表示：納稅義務人一

次取得數年之利息所得，應併入其實際取得日期所屬年度課徵綜合所得

稅，尚無88年8月12日台財稅第881932202號函薪資分年計算課稅規定之

適用。因此，陳先生仍應依實際領取日期所屬年度全數併計該年度之綜

合 所 得 稅 。 」 （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etax.nat.gov.tw/wSite/ct?xItem=66897&ctNode=10708 最後拜訪日

期：100年3月20日） 
32

  詳參胡斯諺，財產權之損失補償費及損害賠償費於所得稅之探討，中原

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1月，頁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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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盈餘」、「報酬」等及從第14條關於個人綜合所得總額

之計算方式規定，可知我國所得稅法所掌握者為財產之增加33。

然非可謂一有財產之收入，即屬所得依法需課徵所得稅，仍必須

具備財產之收入，造成整體經濟財產亦為增加結果時，方能課

稅。是以，我國民法上一般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如係填補財產

上之損失，雖客觀上有財產收入之外觀，惟整體經濟財產並無增

加之結果，無須課稅。而就前述第（二）項所稱「該財產增加係

由市場交易而來」之特徵以觀，我國所得稅之課徵基礎在於負擔

能力，乃係基於市場所提供之營利機會而來。國家課徵所得稅之

正當性，在於納稅義務人參與市場而有收益，因此負有義務分擔

公共支出。觀察所得稅第8條所列經濟行為態樣，如「參與營利

事業分配」、「勞務」、「財產租賃」等，皆為在獲得利潤盈餘

意圖下參與市場交易行為。故所得稅課徵標的是個人參與市場交

易活動所得財產增加，未經交易而得之增益即不屬之，例如在自

家庭院種植果樹、教自己小孩功課等34。 

按法定遲延利息之性質，依照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

七一○號判決意旨：「依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

定比照觀之，所謂法定遲延利息為法律所擬制債權人所受最低損

害賠償額之預定，故債權人除得請求給付法定遲延利息外，如受

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以故，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

規定，法定遲延利息法律性質上應為填補勞工所受損害之損害賠

償甚明。亦即勞工倘未遭非法解僱，於正常情形下早得受領該筆

薪資給付而得依法為正常使用與收益，但現實上卻無法為正常使

用收益之損害，此即為法定遲延利息之性質也。 

                                                        
33

  蘇俊雄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不同意見書參照。 
34

  蘇俊雄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不同意見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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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且，承前所述，本文認為，所得之概念至少具備兩項特

徵：「形成財產增加」與「該財產增加係由市場交易而來」；查

法定遲延利息係基於我國民法規定而來，雖會造成勞工財產增

加，惟顯然無法符合我國所得稅法上「所得」之第二項特徵：該

財產增加係由市場交易而來。勞工獲得法定遲延利息係基於法院

依據民法規定判決而取得，非由市場交易而來，基於租稅法定原

則，應不能作為課徵所得稅之客體。故薪資法定遲延利息，應係

為彌補勞工不能於正常受薪情形下得使用、收益「原應領薪資」

之損害；且就所得概念之認定而言，法定遲延利息來源係本於法

律上規定、法院判決而來，亦無涉於市場交易，非屬「所得」，

理應不得作為所得稅課徵之標的。 

至於財政部83年6月16日台財稅字第831598107號函釋指出，

損害賠償不包含所失利益，亦即損害賠償中的「所失利益」部分

仍應課徵所得稅云云。惟查所失利益依民法第216條第2項規定，

係指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

期之利益。雇主依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按月本應如期

給付但未給付之薪資，依法給付法定遲延利息，依前引最高法院

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七一○號判決意旨，本屬勞工未能如期受領

薪資所受損害之填補，並非依通常之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

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甚為灼然。既然法定遲延利息

非屬所失利益，而仍係填補所受損害之損害賠償，自然亦不屬於

所得稅法所稱之「所得」（無論是第四類的利息所得或第十類的

其他所得），也就沒有課徵所得稅之問題產生。 

三、小 結 

勞工因獲得勝訴確定判決，致一次性地取得數年薪資之法定

遲延利息，本文認為其性質非屬我國所得稅法上之所得，因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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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課稅已如前述。惟我國實務見解向來認為法定遲延利息非屬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部分，而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四類之

「利息所得」，依法應課徵綜合所得稅35。 

惟退一萬步言，縱依現行實務見解認定法定遲延利息亦屬

「利息所得」的一種應課徵所得稅，惟本文考量其性質與前述一

次領取數年薪資情況相類似，為長期累積所形成，且勞工取得法

定遲延利息係依據民法第233條第1項法律規定而來，違法解僱又

非屬可歸責勞工事由所致，本於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原則之要

求，遇此種特殊情形下，綜合所得稅課徵標準亦應改採「權責發

生制」，勞工得分年計算申報，再分別併入各該取得法定遲延利

息年度之所得總額，據以辦理各該年度所得補稅手續，方為允

洽。 

再者，財政部91年3月1日台財稅字第0910450881號函釋所指

案例事實從上下文對照，即可推知該函釋所稱納稅義務人「私人

                                                        
3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訴字第三三二三號判決理由書：「事實

上，所有公私法上的『損害賠償』或『損失補償』在上開標準下均符合

『收入』之定義。因為『收入』是建立在時間差的觀念上，是比較二個

時點間的財產數額昇降以為決定。而『損害賠償』或『損失補償』則是

以同一時點之財產狀況為基礎進行填補活動，二者是全然不同的概念。

而在這個情況下，即使在『固有利益填補』的損害賠償類型中，也可比

擬為強迫換價（破壞他人之物而需給予補償，因為該他人所能請求的賠

償金額是破壞當時的市場價格，而不是原始買入價格，所以賠償結果就

如同強迫出賣該物一般，而該他人是否有所得產生，則須從時間差的觀

點，比較買入時價格與獲得賠償金額間之差額，決定其有無所得）。」

簡言之，依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四年度訴字第三三二三號判決見

解，即便是損害賠償，倘確實造成了財產之增益，而產生財產之淨流入

時，則實已該當了「所得」之概念，均該當所得稅法中之課稅客體。胡

斯諺，財產權之損失補償費及損害賠償費於所得稅之探討，中原大學財

經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1月，頁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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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債權債務關係」向法院提起訴訟一次致取得數年利息，係指

私人間基於消費借貸契約關係下，起訴請求金錢借貸之利息所

得。而勞工遭違法解僱，嗣後獲得法院確定勝訴判決，雇主基於

判決主文而一次性給付勞工違法解僱期間之薪資及法定遲延利息

者，與前述金錢借貸給付請求之遲延利息，二者情況完全不同；

且薪資之法定遲延利息乃基於雇主遲延給付薪資而來，舉重以明

輕，補發數年之薪資「本金」既可適用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

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得分年歸入補發年度分年課稅，法定

遲 延 利 息 之 給 付 ， 亦 應 適 用 財 政 部 88年 8月 12日 台 財 稅 字 第

881932202號函釋意旨得以分年課稅，方符事理。 

現行實務見解未明辨法定遲延利息確為填補所受損害之損害

賠償性質，又以非屬薪資之一次性補發，逕以實際取得年度「全

額」課徵綜合所得稅，顯有違反稅捐法定原則及平等原則之不

當。 

伍、結 語 

由於我國所得稅法並未針對認定個人所得稅之所得歸屬年度

明文採取「現金收付制」或「權責發生制」，加以二種制度各有

優劣，因此本文見解認為就一般情形下，考量個人普遍未有設帳

機制，因此於實際收受現金時，作為衡量稅捐負擔之基準，較符

合量能課稅原則，且有助稽徵機關核課之便利性；然在特殊情

形 ， 即 非 可 歸 責 於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狀 況 下 （ 例 如 勞 工 遭 違 法 解

僱），事後一次取得補發之數年薪資，若不能適用財政部88年8

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意旨，得分別併入各該年度

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補繳之稅額，將造成勞工無法扣除違法解僱

期間之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於先，嗣後一次補發數年之薪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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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於實際取得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致實際取得年度之所得總

額及淨額提高數倍，因而適用高課稅級距及高累進稅率於後，顯

然不當剝奪勞工本應享有各項免稅額及扣除額之權利，且扭曲所

得稅法第14條「全年薪資所得」之文義，虛增勞工之給付能力，

並不符合量能課稅原則，至為灼然。 

故基於「相類似之事務，應為相同之處理」，考量到勞工因

違法解僱致事後一次取得數年補發之薪資，與公務員因案停職事

後復職取得補發之薪俸，二者原因均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且薪

資均具有「週期性」、「經常性」及「固定性」，勞工應得直接

適用財政部88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意旨，將事

後取得數年之補發薪資，分別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

補繳之稅額，採取「權責發生制」，方符量能課稅原則及平等原

則。 

至於依據民法第233條第1項之法定遲延利息，本文認為其性

質依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七一○號判決意旨應為填補所

受損害之損害賠償，且亦不具備我國所得稅法上「所得」之特

徵，故非我國所得稅法上之「所得」，本無課徵所得稅之問題。 

可惜我國實務並未明辨法定遲延利息之性質，徒以法定遲延

利息為勞工所得，望文生義認其既稱為遲延「利息」當然亦屬

「利息所得」之一種，逕以實際取得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此一

見解誠值商榷。本文以為，縱認法定遲延利息為「利息所得」的

一種，依法應課徵綜合所得稅，然考量法定遲延利息乃基於雇主

遲延給付薪資而來，薪資「本金」既可適用財政部88年8月12日

台財稅字第881932202號函釋，舉重以明輕，法定遲延利息亦應

適用以符公平原則；復以法定遲延利息性質亦與前述一次領取薪

資情況相類似，為長期累積所形成，且勞工取得法定遲延利息係

依據民法第233條第1項法律規定而來，造成此等一次性領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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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可歸責於勞工，復應予考量勞工於遭非法解僱期間頓失唯一

生計來源，而此遭非法解僱薪資之法定遲延利息實際上顯為損害

賠償性質，故而本於平等原則、量能課稅原則之要求，遇此種特

殊情形下，綜合所得稅課徵標準亦應改採「權責發生制」，勞工

得分年計算申報法定遲延利息，再分別併入各該取得年度之所得

總額，據以辦理各該年度所得補稅手續，方符量能課稅原則及賦

稅平等原則。 

回到本文案例以觀，依目前的稅捐實務運作，案例中的勞工

甲於受領雇主補發之薪資及法定遲延利息時，就90至97年度薪資

「本金」部分，應於接獲雇主所製發之扣繳憑單後，按各該年度

應取得金額開單補申報前開各年度綜合所得稅。至於補發的薪資

中屬於98年度部分則應於隔年即99年5月間辦理98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合併其他所得一併申報。至若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目前實務上仍認定該法定遲延利息非屬「填補所受損害」之損害

賠償性質，而屬「利息所得」之一種，故應「全額」列為98年度

之所得而於隔年即99年5月辦理98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36。（本

文原收錄於元照出版公司2011年5月出版『社會公義—黃越欽教

授論文集』第253-282頁，附此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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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以完成首需感謝明理法律事務所顏邦峻律師協助，先行蒐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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